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全事聲字第17號

異  議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蘇凱民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康濬國際有限公司、何藶軒、蔡瑞民間聲請

假扣押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7月16日所為

113年度司裁全字第716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

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

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6日所為11

3年度司裁全字第716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不服，於同

年月23日收受裁定後10日內之同年月31日提出異議，經司法

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法條規

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蔡瑞民之元大銀行信用卡帳款僅繳足

最低應繳金額（均未全額繳清），且最近三個月信用卡帳款

餘額持續大幅增加並顯著高於過往帳款餘額，顯有虛增債務

之情事發生。再異議人於本件貸款本息繳納延遲之初，均以

電話及信函告知相對人蔡瑞民，惟其均未積極處理，任由債

務發生延滯，相對人蔡瑞民既為相對人康濬國際有限公司

（下稱康濬公司）之參與者兼連帶保證人，應負擔康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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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之成敗，故基於共財關係，相對人蔡瑞民之資力削弱，

以致影響償債能力。相對人蔡瑞民之行為已屬對其財產為不

利益處分，使自身達無資力狀態，確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

執行之假扣押原因，異議人已釋明相當事實，並陳明願供擔

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為此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准對

相對人之財產在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等語。　

三、按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

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例如債務人

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

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倘債

權人聲請假扣押，僅釋明請求之原因，而對於「假扣押之原

因」，並未提出可使法院信為真實並能即時調查之一切證

據，縱其陳明願供擔保，法院仍不得命供擔保准債權人為假

扣押。至債務人經債權人催告拒絕給付，僅屬債務不履行之

狀態，如非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

可認定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

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其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

形，亦不能遽謂其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

認債權人對於假扣押之原因已為釋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抗字第104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異議人主張相對人蔡瑞民因擔任相對人康濬公司於110

年8月31日向異議人借款200萬元之連帶保證人，相對人康濬

公司僅攤繳本息至113年3月30日等情，業據其提出借據、連

帶保證書、授信約定書、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為證，足認異

議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已為釋明。

　㈡惟異議人就相對人蔡瑞民有何「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

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乙情，雖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

中心資料、催繳通知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為證。然查，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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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聯合徵信中心資料顯示，相對人蔡瑞民自113年2月起有

幾千元至5萬餘元不等之信用卡債務，皆為「繳足最低金額

但未全額繳清、無遲延」，此固可認相對人蔡瑞民有未全額

繳清信用卡費之情事，然其信用卡費之金額不高，異議人復

未提出相關證據釋明相對人蔡瑞民現存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

無資力或與異議人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

債務等情形而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實不得僅憑相對人蔡瑞民經異議人催討債務未果，及前開徵

信中心資料，即認異議人已就假扣押之原因為釋明。是縱異

議人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依上開規定及說明，亦不得為

命供擔保後得為假扣押之裁定。原裁定以異議人未釋明對相

對人蔡瑞民聲請假扣押之原因而駁回假扣押聲請，於法並無

不合。從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至相對人康濬公司、何藶軒部分，原裁定已

准異議人假扣押之聲請，異議人就此部分不具備異議利益及

實益，異議人仍於異議聲明中併為異議，難認有理由，應併

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方鴻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周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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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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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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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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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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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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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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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全事聲字第17號
異  議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蘇凱民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康濬國際有限公司、何藶軒、蔡瑞民間聲請假扣押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7月16日所為113年度司裁全字第716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6日所為113年度司裁全字第716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不服，於同年月23日收受裁定後10日內之同年月31日提出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法條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蔡瑞民之元大銀行信用卡帳款僅繳足最低應繳金額（均未全額繳清），且最近三個月信用卡帳款餘額持續大幅增加並顯著高於過往帳款餘額，顯有虛增債務之情事發生。再異議人於本件貸款本息繳納延遲之初，均以電話及信函告知相對人蔡瑞民，惟其均未積極處理，任由債務發生延滯，相對人蔡瑞民既為相對人康濬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康濬公司）之參與者兼連帶保證人，應負擔康濬公司經營之成敗，故基於共財關係，相對人蔡瑞民之資力削弱，以致影響償債能力。相對人蔡瑞民之行為已屬對其財產為不利益處分，使自身達無資力狀態，確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假扣押原因，異議人已釋明相當事實，並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為此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准對相對人之財產在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三、按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例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倘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僅釋明請求之原因，而對於「假扣押之原因」，並未提出可使法院信為真實並能即時調查之一切證據，縱其陳明願供擔保，法院仍不得命供擔保准債權人為假扣押。至債務人經債權人催告拒絕給付，僅屬債務不履行之狀態，如非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可認定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其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亦不能遽謂其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認債權人對於假扣押之原因已為釋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04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異議人主張相對人蔡瑞民因擔任相對人康濬公司於110年8月31日向異議人借款200萬元之連帶保證人，相對人康濬公司僅攤繳本息至113年3月30日等情，業據其提出借據、連帶保證書、授信約定書、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為證，足認異議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已為釋明。
　㈡惟異議人就相對人蔡瑞民有何「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乙情，雖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資料、催繳通知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為證。然查，依據前開聯合徵信中心資料顯示，相對人蔡瑞民自113年2月起有幾千元至5萬餘元不等之信用卡債務，皆為「繳足最低金額但未全額繳清、無遲延」，此固可認相對人蔡瑞民有未全額繳清信用卡費之情事，然其信用卡費之金額不高，異議人復未提出相關證據釋明相對人蔡瑞民現存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異議人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等情形而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實不得僅憑相對人蔡瑞民經異議人催討債務未果，及前開徵信中心資料，即認異議人已就假扣押之原因為釋明。是縱異議人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依上開規定及說明，亦不得為命供擔保後得為假扣押之裁定。原裁定以異議人未釋明對相對人蔡瑞民聲請假扣押之原因而駁回假扣押聲請，於法並無不合。從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相對人康濬公司、何藶軒部分，原裁定已准異議人假扣押之聲請，異議人就此部分不具備異議利益及實益，異議人仍於異議聲明中併為異議，難認有理由，應併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方鴻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周彥儒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全事聲字第17號
異  議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蘇凱民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康濬國際有限公司、何藶軒、蔡瑞民間聲請
假扣押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7月16日所為
113年度司裁全字第716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6日所為113
    年度司裁全字第716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不服，於同
    年月23日收受裁定後10日內之同年月31日提出異議，經司法
    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法條規
    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蔡瑞民之元大銀行信用卡帳款僅繳足
    最低應繳金額（均未全額繳清），且最近三個月信用卡帳款
    餘額持續大幅增加並顯著高於過往帳款餘額，顯有虛增債務
    之情事發生。再異議人於本件貸款本息繳納延遲之初，均以
    電話及信函告知相對人蔡瑞民，惟其均未積極處理，任由債
    務發生延滯，相對人蔡瑞民既為相對人康濬國際有限公司（
    下稱康濬公司）之參與者兼連帶保證人，應負擔康濬公司經
    營之成敗，故基於共財關係，相對人蔡瑞民之資力削弱，以
    致影響償債能力。相對人蔡瑞民之行為已屬對其財產為不利
    益處分，使自身達無資力狀態，確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
    行之假扣押原因，異議人已釋明相當事實，並陳明願供擔保
    以補釋明之不足，為此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准對相
    對人之財產在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
    語。　
三、按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
    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例如債務人
    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
    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倘債
    權人聲請假扣押，僅釋明請求之原因，而對於「假扣押之原
    因」，並未提出可使法院信為真實並能即時調查之一切證據
    ，縱其陳明願供擔保，法院仍不得命供擔保准債權人為假扣
    押。至債務人經債權人催告拒絕給付，僅屬債務不履行之狀
    態，如非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可
    認定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
    之債權相差懸殊，或其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
    ，亦不能遽謂其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認
    債權人對於假扣押之原因已為釋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
    字第104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本件異議人主張相對人蔡瑞民因擔任相對人康濬公司於110年
    8月31日向異議人借款200萬元之連帶保證人，相對人康濬公
    司僅攤繳本息至113年3月30日等情，業據其提出借據、連帶
    保證書、授信約定書、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為證，足認異議
    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已為釋明。
　㈡惟異議人就相對人蔡瑞民有何「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
    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乙情，雖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
    中心資料、催繳通知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為證。然查，依據
    前開聯合徵信中心資料顯示，相對人蔡瑞民自113年2月起有
    幾千元至5萬餘元不等之信用卡債務，皆為「繳足最低金額
    但未全額繳清、無遲延」，此固可認相對人蔡瑞民有未全額
    繳清信用卡費之情事，然其信用卡費之金額不高，異議人復
    未提出相關證據釋明相對人蔡瑞民現存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
    無資力或與異議人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
    債務等情形而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實不得僅憑相對人蔡瑞民經異議人催討債務未果，及前開徵
    信中心資料，即認異議人已就假扣押之原因為釋明。是縱異
    議人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依上開規定及說明，亦不得為
    命供擔保後得為假扣押之裁定。原裁定以異議人未釋明對相
    對人蔡瑞民聲請假扣押之原因而駁回假扣押聲請，於法並無
    不合。從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至相對人康濬公司、何藶軒部分，原裁定已
    准異議人假扣押之聲請，異議人就此部分不具備異議利益及
    實益，異議人仍於異議聲明中併為異議，難認有理由，應併
    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方鴻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周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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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康濬國際有限公司、何藶軒、蔡瑞民間聲請假扣押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民國113年7月16日所為113年度司裁全字第716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異議人就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6日所為113年度司裁全字第716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不服，於同年月23日收受裁定後10日內之同年月31日提出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法條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蔡瑞民之元大銀行信用卡帳款僅繳足最低應繳金額（均未全額繳清），且最近三個月信用卡帳款餘額持續大幅增加並顯著高於過往帳款餘額，顯有虛增債務之情事發生。再異議人於本件貸款本息繳納延遲之初，均以電話及信函告知相對人蔡瑞民，惟其均未積極處理，任由債務發生延滯，相對人蔡瑞民既為相對人康濬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康濬公司）之參與者兼連帶保證人，應負擔康濬公司經營之成敗，故基於共財關係，相對人蔡瑞民之資力削弱，以致影響償債能力。相對人蔡瑞民之行為已屬對其財產為不利益處分，使自身達無資力狀態，確有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假扣押原因，異議人已釋明相當事實，並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為此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准對相對人之財產在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三、按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例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倘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僅釋明請求之原因，而對於「假扣押之原因」，並未提出可使法院信為真實並能即時調查之一切證據，縱其陳明願供擔保，法院仍不得命供擔保准債權人為假扣押。至債務人經債權人催告拒絕給付，僅屬債務不履行之狀態，如非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可認定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其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亦不能遽謂其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認債權人對於假扣押之原因已為釋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04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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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惟異議人就相對人蔡瑞民有何「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乙情，雖提出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資料、催繳通知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為證。然查，依據前開聯合徵信中心資料顯示，相對人蔡瑞民自113年2月起有幾千元至5萬餘元不等之信用卡債務，皆為「繳足最低金額但未全額繳清、無遲延」，此固可認相對人蔡瑞民有未全額繳清信用卡費之情事，然其信用卡費之金額不高，異議人復未提出相關證據釋明相對人蔡瑞民現存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異議人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等情形而可認其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實不得僅憑相對人蔡瑞民經異議人催討債務未果，及前開徵信中心資料，即認異議人已就假扣押之原因為釋明。是縱異議人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依上開規定及說明，亦不得為命供擔保後得為假扣押之裁定。原裁定以異議人未釋明對相對人蔡瑞民聲請假扣押之原因而駁回假扣押聲請，於法並無不合。從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相對人康濬公司、何藶軒部分，原裁定已准異議人假扣押之聲請，異議人就此部分不具備異議利益及實益，異議人仍於異議聲明中併為異議，難認有理由，應併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方鴻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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